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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〔2018〕36 号 

 

 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 

G530 查桥至牛矶段建设工程 

征地拆迁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尧渡镇、香隅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 

《东至县 G530 查桥至牛矶段建设工程征地拆迁工作方案》

已经 2018 年 6 月 21 日县政府第 16 届 2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2018 年 6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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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 G530 查桥至牛矶段建设工程 

征地拆迁工作方案 
 

东至县 G530 查桥至牛矶段一级公路工程是规划中的池州市

南沿江一级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完善我县路网结构，提高

南沿江路网公路的服务水平，加快经济开发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

义。为确保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

政府关于调整安徽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15〕24号）、

《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东至县被征收土地青苗和房屋等地

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池政秘〔2015〕194 号）和《东至

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土地上青苗和房屋等附着物补偿标

准的通知》（东政秘〔2015〕303 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

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征地拆迁范围及完成期限 

本工程建设涉及尧渡镇的查桥村、毛田村、建东村、汪村村、

董冲村、大碑村、龙岗村，香隅镇的花山村、香隅村、同心村、

香泉村、金鸡村、香山村。征迁物为设计部门放样范围内的土地

及地面所有附着物。征地拆迁工作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。 

二、土地及青苗补偿标准 

（一）农用地：尧渡镇的查桥村、毛田村、建东村 420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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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亩，其中发放到户为 37800 元／亩（土地补偿 70%即 9800 元

／亩，安置补助费 28000 元／亩）；尧渡镇的汪村村、董冲村、

大碑村、龙岗村 38400 元/亩，其中发放到农户为 34560 元/亩（土

地补偿 70%即 8960 元/亩，安置补助费 25600 元/亩）；香隅镇的

花山村、香隅村、同心村、香泉村、金鸡村、香山村 36000 元／

亩，其中发放到户为 32400 元／亩（土地补偿 70%即 8400 元／

亩，安置补助费 24000 元／亩）。土地补偿 30%部分统一拨付到

村级集体经济组织,用于征迁安置区域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和失

地农民保障。 

（二）农作物青苗费 1000 元／亩。 

（三）临时用地租金 1390 元／亩每年，复垦保证金按相关

规定执行，此款由建设单位交财政部门非税收入管理局管理。 

（四）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为农用地的一半。 

三、房屋拆迁安置原则和补偿标准 

（一）拆迁安置原则。房屋拆迁采取货币方式予以补偿。安

置根据被拆迁户意愿采取集中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，选择集中安

置的拆迁户由所在地镇政府按照统一规划、统一安排、限期完成

的原则进行安置；选择自行安置的，房屋选址要符合规划，尽量

利用村庄空闲地、存量建设用地和非耕地建设，不得占用耕地。

拆迁安置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有关规定的标准，并依法办理报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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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。 

（二）补偿范围。具有土地使用权证、房屋产权证的，或者

已经有关部门办理用地、建设批准手续的，或者经认定给予丈量

登记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，给予补偿安置。违法建（构）筑物和

征迁方案公布后突击建设以及丈量登记完成后新建建（构）筑物，

不予补偿。 

（三）补偿标准。补偿标准按《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东

至县被征收土地上青苗和房屋等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

（池政秘〔2015〕194 号）和《东至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

土地上青苗和房屋等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东政秘〔2015〕

303 号）文件执行。 

四、操作规范 

（一）土地征收以村为单位统一丈量，分组分户分地类明细

造册汇总，并做到两个相符：一是各村分地类丈量的总面积与分

组分户分地类汇总的面积必须相符；二是放线丈量的面积与土地

规划批准的面积必须相符，杜绝“批东占西”现象。各村丈量的

实际面积不得大于规划批准的面积，大于规划面积必须重新丈

量。 

（二）房屋拆迁（地上附着物的清除）、迁坟应以村为单位

分类型登记，房屋丈量应附原状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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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征地、房屋拆迁补偿登记表应由县指挥部选定安排的

测绘单位会同镇、村工作人员统一测绘签字后，由所在地镇政府

再汇总签字盖章后分组张贴公示不少于 5 天，公示的资料由镇政

府全程摄像，并连同村民确认、代表签字的资料汇总一式两份报

到县指挥部协调办公室。 

（四）县指挥部协调办公室对镇政府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，

属补偿到农户的部分，由县财政局根据相关程序直接拨付到镇，

由镇财政打卡发放到户；属农村集体使用的土地补偿，由县财政

局按照分期支付的原则划入村级补助资金村有镇管账户，未拨付

部分依照同期银行存款分年计息拨付。 

五、职责分工 

征收土地、房屋拆迁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所在

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征地拆迁工作；切实加强对征地拆

迁工作的领导。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布置安排，征收工作人员要

深入村组和农户家中，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。要正确处

理稳定与征收的关系，做到程序合法、步骤到位。严禁拖欠、截

留、挪用征地拆迁补偿款，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 

征收工作时间紧、政策性强，所在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要根据

各自职责主动作为，加强协作，相互配合，共同推进，确保按期

稳妥完成征地拆迁任务。具体职责分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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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所在地乡镇政府：为本行政区域内征地拆迁的主体，

对本行政辖区内的征地拆迁工作负总责。 

1.负责本辖区内的宣传、发动工作； 

2.负责落实拆迁安置，选定安置点，建设好安置小区； 

3.负责征收土地权属、地类、面积划分到组到户工作，规范

签订征地拆迁协议； 

4.负责征用土地的移交和临时用地协议的签订工作； 

5.负责做好项目施工过程的环境保障工作。 

（二）县交旅委、公路分局： 

1.负责及时了解和掌握工程对现有道路的影响，超前谋划道

路顺接，切实保障工程涉及的县乡村道路畅通； 

2.配合做好项目的前期工作及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工作。 

（三）县国土资源局： 

1.负责征收土地、房屋拆迁安置政策法规的宣传、解释及拆

迁协议签订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把关； 

2.负责地类界定、丈量方法指导； 

3.负责项目建设用地报批； 

4.负责安置户建房用地审批； 

5.及时审批临时用地等工作。 

（四）县林业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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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负责做好本项目林业用地及征收土地上林木砍伐手续的

审批，负责林地征收政策的宣传、解释工作； 

2.负责调处涉及退耕还林等林权矛盾纠纷； 

3.及时做好临时用地使用林地的手续报批等工作； 

4.负责征收范围内国有林场林地的移交。 

（五）县财政局： 

1.制定征地拆迁及建设资金筹集方案； 

2.负责项目的筹资，并做好资金的落实和调度； 

3.负责征地准备金的收缴和结算； 

4.负责征地补偿、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和建筑物拆迁补偿等费

用的审核和兑付工作。 

（六）县住建委： 

1.负责指导安置点规划的编制，组织安置点规划的评审、审

批； 

2.负责征迁范围的市政管线（供水、排污）迁移工作； 

3.负责道路沿线各类市政管线路由选择及铺设的技术审查

把关并督促建设到位。 

（七）县水务局： 

1.负责做好项目建设对现有水系影响的评估、论证工作，协

调解决水系排灌等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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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沿线排灌设施、进出水涵闸的规划、设计及建设工作。 

（八）县人社局：负责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工作。 

（九）县公安局：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治安维护工作，依

法打击破坏施工秩序的行为，保护施工环境。 

（十）县审计局：负责对项目补偿款等费用的审计监督工作。 

（十一）县供电公司、电信公司、移动公司、联通公司、安

广网络公司：负责征地拆迁范围内各自杆线和管道的迁移。 

（十二）县指挥部协调办公室： 

1.按有关程序选定中介机构，统一组织实施征用土地的分解

和房屋拆迁的测绘丈量工作。 

2.协助沿线乡镇处理好征地、拆迁等过程中相关工作； 

3.统筹和协调沿线乡镇、有关涉事部门做好在项目建设中沟

通协调工作，对存在问题及时进行任务分解并督促落实；  

4.负责征地拆迁的材料审核和督查督办工作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尧渡镇、香隅镇要成立相应的协调指挥机构，抽调专

人负责，落实好土地分解、征地拆迁及安置，保障施工环境等工

作。 

（二）县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明确一名班子成员，专抓项目

协调推进工作，要团结协作，全力支持配合。县内新闻媒体要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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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做好相关宣传工作。 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积极主动配合做好征地和拆迁工

作，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干扰、阻碍和破坏。对征地拆迁过程中

提出无理要求的单位或个人，所在地镇政府、村或主管部门要负

责做好解释教育工作。对无理取闹、敲诈勒索、阻碍征地拆迁的，

要按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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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尧渡镇、香隅镇人民政府，县交旅委、国土资源局、林业局、财

政局、住建委、水务局、人社局、公安局、审计局、公路分局、

供电公司、电信公司、移动公司、联通公司。 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3日印发 

 


